廉洁承诺书

承诺方（乙方）​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

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致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合作相对方，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为维护双方公平、诚信的合作秩序，恪守廉洁准则，我方（承诺方）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承诺基本事项

我方保证在双方 西湖物资大楼七楼房产租赁工作 全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商业职业道德，不实施任何违反廉洁要求的行为，具体包括：
1.不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、近亲属、委托代理人等利害关系人以任何形式输送不正当利益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赠送现金、礼品、购物卡、有价证券、高消费娱乐安排、房产汽车、股权期权，或提供超出正常商务范畴的接待、旅游、宴请等；

2.不与甲方工作人员串通，实施损害甲方合法权益、第三方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串通投标、泄露招标信息、虚报项目成本、伪造项目资料等；

3.不得为谋取不当合作条件、合作利益，向甲方任何人员提供回扣、好处费、佣金等不正当报酬；

4.若我方知晓甲方工作人员存在索要财物、提出不合理私人要求等行为，将第一时间向甲方纪检部门如实举报，不配合、不隐瞒相关违规行为。

二、违约责任

若我方违反本承诺书中任何一项内容，自愿承担以下责任：

1.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双方正在履行的全部合同，且无需向我方承担任何违约或赔偿责任；
2.若我方违反承诺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，甲方有权向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举报，我方自愿接受相关机关的调查处理。
三、效力说明

本承诺书自我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效力覆盖我方与甲方全部合作期间，以及合作终止后5年内，对我方持续有效。
​承诺方（签字/盖章）：

 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